周村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2017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规定要求，中心管理办公室认真对照政府信息公开主要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自检自查，现将中心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概况
2017年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认真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公开发布政府信息，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的公开力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制度，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明确专人专岗负责信息发布，严格政府信息审核发布，及时更新工作动态、制度文件等内容，确保网站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起至2017年12月止。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人专岗负责，负责收集整理公开信息，达到了“全覆盖”和“无缝隙”，形成了横向广泛参与、纵向分级负责的信息网络。
　 （二）保障信息及时准确。将信息公开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作为信息公开工作的核心，安排专人负责网站信息公开的维护管理和公开信息的编辑、审核。加强对网站信息更新的监督管理，有效保证了网站信息的更新。
　 （三）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向社会公布政务服务信息和民生服务信息，在政务服务大厅LED屏及时发布政策信息，在大厅公示栏张贴宣传海报，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确保信息发布覆盖广泛。
三、发布解读、回应社会关切以及互动交流情况
　　2017年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通过区民生热线服务中心积极的回应群众诉求，全年总共受理各类群众诉求18628件。
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推进情况和公开情况
      2017年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通过区政务服务中心网站，向社会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指南和政务服务大厅服务窗口电话，方便群众办理、咨询业务。
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务信息情况。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主要通过网站、微信、大厅触摸屏等方式向社会及办事群众、投诉群众公布信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204条，主要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网站向社会公开发布。
   （二）公开平台建设情况。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政务服务大厅和民生热线服务中心工作。政务服务中心开发建设了一个网站、一套系统，政务服务中心网站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发布信息，行政审批系统通过大厅触摸屏向办事群众公开发布信息；区民生热线服务平台可以通过电话、网站、微信等方式回应群众诉求，解答政策问题。
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情况
    2017年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无依法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七、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7年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八、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7年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未发生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
九、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
　　2017年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严格信息发布程序，每条信息的发布都需要经过主要领导审核签字，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坚决防止涉密信息的发布。
十、所属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措施和落实情况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未有所属事业单位。
十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积极推进网上行政审批。利用政务服务中心网站，积极推进网上申请、办理、查询、投诉等功能。向全社会公开窗口电话、办事指南、办事流程等信息，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区级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省、市、区、镇、村五级政务服务互联互通。                          
（二）民生热线平台探索扩展服务范围。积极加强政府热线电话管理，完善政府热线服务功能，增强服务效果。通过民声网，面向社会征集部分优质服务企业加盟服务热线，向办事群众公开群众生活、金融、就医、居家养老等生活服务类事项受理渠道。整合全区志愿服务资源，探索建立区志愿服务中心，为全区困难群众免费提供志愿服务。
（三）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利用区政务服务中心网站、周村民生热线网站、区行政审批系统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信息。开通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通过手机客户端向社会公开信息。不断的探索新的公开渠道，拓展公开方式，努力打造阳光政务。
[bookmark: _GoBack]十二、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政务服务大厅和民生热线服务中心工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由政务服务大厅提供，回应解读情况数据由民生热线服务中心提供。









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204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5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04

	　　　　　2.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3.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1

	　　　　　4.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256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256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0

	　　　　　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0




	　　　　　4.信函申请数
	件
		　0




	          5.其他形式
	件
		　0




	　　（二）申请办结数
	件
		　0




	　　　　　1.按时办结数
	件
		　0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0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0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0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0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0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被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七、向图书馆、档案馆等查阅场所报送信息数

	条
		　0




	　　（一）纸质文件数
	条
		　0




	　　（二）电子文件数
	条
		　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0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3

	    （三）查阅点接待人数
	人次
	

	　　（四）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1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2.兼职人员数
	人
	　1

	　　（五）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
　　　　　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0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0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0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0




